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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
构建城乡一体大格局的森林生态网络

让市民共享“绿色福利”

“我把最美好的青春奉献在这里，一点都不后悔”

杨艳：专注做好一件事

交易序号/
宗地编号

18140/
珠国土储
2018-22

备注

宗地
位置

斗门区莲洲镇东湾
村北、三湾村东南侧

1.上述地块以现状（净地）供地。
2.外地企业或组织竞得的，必须在本市注册成立其持有100%股权（全资）的单项开发公司。
3.上述地块竞得人须在《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下称《合同》）签订前向出让人提交与珠海市斗门区生态农业园管理委员会签订的《珠国土储2018-22地块建设和使用监管协议书》（下称《监管协议》）。如竞得人未能在签订《成交确
认书》之日起两个工作日内向珠海市斗门区生态农业园管理委员会提出签订《监管协议》申请，导致《监管协议》未能在《合同》约定签订之日前完成签订工作的，则由出让人无偿收回土地，竞得人所缴纳的竞买保证金不予退还。
4.上述地块竞得人因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而拍卖或者变卖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涉及受让人资格条件限制的，次受让人应当符合《监管协议》及相关文件规定的资格条件，次受让人用以经营的产业必须符合相关的产业政策。
5.上述地块中旅馆、会展功能用地及所建建筑物不得分割抵押及分割转让。
6.上述地块在项目竣工验收前转让的以及旅馆项目在竣工验收之日起三年内转让的，均须取得斗门区政府同意后，方可按规定办理相关手续。
7.上述地块中旅馆项目须建成四星级或以上标准酒店。
8.上述地块总计容积率建筑面积≤65410.3平方米，其中S-1地块建设规模≤41114.9平方米，商业建筑面积比例≥60%；S-2地块建设规模≤7358.32平方米，商业建筑面积比例≥50%；S-3地块建设规模≤3443.88平方米；S-4地块建设
规模≤721.05平方米；S-5地块建设规模≤5102.85平方米；S-6地块建设规模≤5605.29平方米；S-7地块建设规模≤2064.01平方米。
9.为确保国家试点田园综合体突出产业导向和地位，带动周边农民致富，竞得人须在签订《合同》之日起60日内向珠海市斗门区生态农业园管理委员会提供在国家试点田园综合体项目核心区范围内（即珠海市斗门区莲洲镇石龙村5632亩
范围内）与石龙村村民委员会签订累计面积不少于600亩以上《土地承包合同》，土地承包租期自签订《监管协议》之日起算不少于20年，如竞得人未能履行上述事项，斗门区政府有权提请出让人解除合同，收回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并没收
合同定金。
10.竞得人在签订《合同》之日起一年半内将上述承包用地用于建设一处规模不少于500亩的乡村旅游景区（4A级景区标准）并投入经营，相关建设手续由竞得人自行负责。如竞得人未能履行上述事项，斗门区政府有权提请出让人解除合
同，收回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并没收合同定金，对用地范围内已建的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不予任何补偿。
11.上述地块项目自竣工验收之日起第三个年度内，该用地投资强度不低于人民币7500元/平方米（按项目建筑面积计算），项目自完成装修、消防验收之日起第三个年度内，项目年营业额（含进驻项目企业）不少于人民币5000万元，项目年
纳税额（含进驻项目企业）不低于人民币500万元。
12.竞得人注册资本不少于9000万元人民币，竞得人在签订《合同》之日起90日内向珠海市斗门区生态农业园管理委员会提供在当地银行现金存款不少于2000万元人民币的资信证明专项用于本项目建设，保证项目顺利开发建设。该笔现
金存款必须存放在银行至项目启动之日，并提供该期间内的银行存款流水作为证明。
13.竞得人（项目公司）应在签署《监管协议》之日起30日内向珠海市斗门区生态农业园管理委员会一次性缴纳本协议履约保证金200万元。履约保证金不计息、不抵扣土地价款，分三期退还：竞得人在签订《合同》后3个月内将项目规划设计
方案的相关资料报规划部门审批，规划部门受理的，退还40%。按照《合同》约定按时开工的，退还30%。主体建筑物按照《合同》约定时间竣工的，退还30%。如竞得人逾期未缴纳履约保证金的，斗门区政府有权提请出让人解除合同，收回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并没收合同定金，对用地范围内已建的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不予任何补偿。如竞得人未按时报设计方案、未按时动工、竣工的，珠海市斗门区生态农业园管理委员会不予退还上述对应履约保证金。
14.上述地块项目建设完成后，若投资强度未达到上述第11点约定的，竞得人（项目公司）须向珠海市斗门区生态农业园管理委员会一次性支付违约金人民币200万元。年营业额、年纳税额中任何一项未达到上述第11点约定的，竞得人（项
目公司）须向珠海市斗门区生态农业园管理委员会一次性支付违约金人民币200万元。
15.竞得人未达到上述第12点约定的，竞得人（项目公司）须向珠海市斗门区生态农业园管理委员会一次性支付违约金人民币200万元。
16.上述地块旅馆、商务、商业、会展项目须服务于田园综合体的发展，禁止开发房地产。
17.竞得人在领取上述地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须按照办理时的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征收标准，向市住房城乡规划建设部门足额缴交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
18.上述地块的动工期限为自《合同》约定的土地交付之日起一年内，竣工期限为自《合同》约定的动工开发期限截止之日起三年内。
19.上述地块不设保留价。

宗地面积
（m2）

79973.01（其 中 S- 1 地 块 ：
41114.9、S-2 地块：6131.93、
S-3地块：5739.8、S-4地块：
1442.1、S-5 地块：10205.69、
S-6地块：11210.57、S-7地块：
4128.02）

规划土地
用途

商业和旅馆混合、商业和商务混合、
会展、旅馆（其中S-1地块为商业和
旅馆混合，S-2地块为商业和商务
混合，S-3地块为会展，S-4、5、6、7
地块均为旅馆）

出让
年限

40年

容积率

≤约0.82（其中S-1地
块≤1.0；S-2地块≤1.2；
S-3地块≤0.6；S-4、5、
6、7地块均≤0.5）

建筑密度

S-1、2地块建筑覆盖率
均≤50%；S-3 地块建
筑覆盖率≤40%；S-4、
5、6、7地块建筑覆盖率
均≤30%

起始价
（万元）

人民币
6441

增价幅度
（万元/次）

人民币
65

竞买保证金
（万元）

人民币
3220

二、挂牌出让对象：
凡符合下列条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

业法人或其他组织（除法律法规和政策另有规定
外），均可参加竞买，但不接受个人及联合竞买：

竞买人须具有国家试点田园综合体项目实施
主体的经验和能力。

上述准入条件由珠海市斗门区生态农业园管
理委员会核准。

三、挂牌文件索取：本次挂牌详细情况及具体
要求以《挂牌文件》为准，有意竞买者，请于2018年
12月7日9时至2018年12月28日12时登录交易
中心网站下载或到交易中心1101室索取《挂牌文
件》。

四、网上竞买要求：本次挂牌出让以网上交易
方式进行。竞买人须通过珠海市公共资源交易中
心网上交易系统（以下简称网上交易系统）参与竞

买申请、报价及竞价。网上交易按照价高者得的原
则确定竞得人。

五、网上竞买操作说明：竞买人须先登录交易
中心网址注册用户并按《挂牌文件》要求申请CA
数字证书，下载并安装网上交易系统。CA数字证
书须与交易中心系统绑定后，方可登录网上交易系
统参与网上交易。具体流程可登录中心网址下载
《用户手册》。

六、竞买资格申请和审查：竞买人应于2018年
12月20日9时至2018年12月28日12时在网上
交易系统完成竞买资格申请，并在此期间提供有关
资料到交易中心业务窗口进行竞买资格的审查，交
易中心将在受理后1个工作日内完成对竞买人的
资格审查，并出具《竞买资格审查结果通知书》。

七、保证金交纳：取得竞买资格的竞买人，可在
网上交易系统申请交纳竞买保证金的银行账号，并

应当在报价前向该账号足额交纳竞买保证金，网上
交易系统确认竞买保证金到账后方可报价。保证
金交纳的截止时间为：2018年12月28日17时（以
银行到账为准）。

八、网上挂牌时间：
起始时间：2018年12月20日9时。
截止时间：2018年12月29日10时。
九、本次交易过程全部通过网上交易系统进

行，竞买人应尽早在挂牌截止时间前完成报价，超
过挂牌截止时间交易系统将自动关闭，不再接受报
价，因此造成竞买人无法报价的损失，由竞买人自
行承担。

十、本次挂牌出让事项如有变更，以届时变更
公告为准。

十一、咨询电话和地址：
珠海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0756）2686621、

2538130、2538700（地址：珠海市香洲区红山路
288号国际科技大厦B座二楼）；

珠海市土地储备发展中心：（0756）3268639、
3268635（地址：珠海市吉大九洲大道中2002号）；

珠海市土地储备发展中心斗门分中心咨询及
查勘电话：（0756）5501590、5566873（地址：珠海
市斗门区白藤湖湖滨二区21号）。

十二、网址：
国土资源局网址：http://www.gtjzh.gov.cn
交易中心网址：http://ggzy.zhuhai.gov.cn

珠海市国土资源局
珠海市土地储备发展中心
珠海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18年11月30日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经市政府批准，珠海市国土资源局委托珠海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以下简称交易中心）以网上挂牌方式公开出让宗地编号为珠国土储2018-22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出让地块概况

珠海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公告
（交易序号：18140）

□本报记者 郑振华

冬季的珠海，满眼仍是绿意盎然、姹紫嫣
红，美景如画。近年来，我市依托山海相拥、
山城相融、林城相依的良好自然格局，变革求
新，大力推进森林进城、公园下乡、绿廊串联，
实现绿色进家入户，不断提升城市精细化管
理水平，构建起城乡一体大格局的森林生态
网络，让广大城乡居民共享“绿色福利”。

“四大工程”为城乡添绿添彩

平坦的骑行绿道与透水砖铺就的休闲
步道平行蜿蜒，利用微地形塑造的小山丘与
具备自净功能的小湖相映成趣，还有风雨
亭、休憩长椅、健身器材点缀在疏林草地之
中……分布于全市的大大小小500多个社
区公园，成为当地居民休闲健身的好去处。

“按照市委、市政府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的相关工作部署，乡村绿化美化是其中一项
重要内容。今年省里给我们的任务是要完
成9条村的绿化美化工程，我们实际已完成
10条村的绿化美化，超额完成任务。”市市
政和林业局林业科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今
年以来，我市继续大力推进碳汇造林、生态
景观林带建设、森林进城围城和乡村绿化美
化等林业“四大工程”，大幅拓展“绿色福利”
空间。其中，碳汇造林今年已完成约1.5万
亩，基本完成上级下达的任务指标；生态景
观林带截至目前共完成370多公里，远超省
下达的任务指标；森林进城围城工程稳步推
进，金山公园、金湾大门口湿地公园、野狸岛
公园等一批综合性公园相继建成或完成改
造，全市已备案的森林公园增至18个、湿地
公园增至11个，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19.8
平方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乡村绿化美化
工程结合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和新农村建
设，按照“建设一个乡村森林（湿地）公园（公
共休闲绿地）、建设一条绿化景观路、建设一
块庭院绿化示范区、建设一片水源涵养林”
的要求，大力完善村庄绿地系统建设，实现

“全年常绿、四季有花、村路一体、花木配置、
红绿点缀”的村庄绿化新格局。2012年至

今，全市已累计完成150条村的绿化美化。
此外，根据省林业厅《关于大力推进森

林小镇建设意见》，到2020年，我市需要完
成8个森林小镇的创建任务。2017年9月
29日，金湾区三灶镇已被认定为“广东省森
林小镇”。2018年，市市政和林业局着手开
展全市15个森林小镇规划，目前已完成10
个小镇规划，并上报省林业厅备案。

精细管理筑牢绿色“防火墙”

近段时间到凤凰山森林公园游玩的市民
会发现，公园入口处有专人对登山的游客进
行登记，并严禁携带火种进山。据了解，凤凰
山森林公园有24个上下山主要入口，除了专
人值守外，有的入口处还安装了智能预警监
控设备，只要有人进入监控区，设备就会自动
发出“严禁携带火种进山”的语音警示。

目前，正值森林防火特别防护期，上月
底，市市政和林业局官网发布了《珠海市森
林防火指挥部关于高火险天气森林防火的
通告》，全市行政区域内的林地、距离林地边
缘30米范围内的区域禁止一切野外用火，
禁止无关人员进山，禁止携带火种进山。

绿色珠海需要精心呵护。今年5月底，
我市发布实施了《珠海市森林防火体系建设
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明确提出要强化
我市森林防火专业队伍建设，高标准配备灭
火救援装备，切实提高“防、控、救”的能力，
加快建立特殊时段封山、网格化巡查、无人
机等科技手段侦查、开辟隔离带防护区和设
置应急水池以提高应急救援能力等森林防
火体系。根据该《方案》，我市计划开展森林
防火“以水灭火”设施装备建设，目前，建设
森林防火蓄水池、建设生物防火隔离带、配
置森林消防高压水车、安装智能预警监控设
备等相关工作进展顺利。

目前，我市市政和林业系统正在大力推
进精细化管理，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我市专业
森林消防队伍建设，市森林消防机动大队专
业消防队员已充实到60人，并配备了6万米
长的消防水带，力争早日形成完备的森林火
灾预防、扑救、保障三大体系，达到预警响应
规范化、火源管理法治化、火灾扑救科学化、
队伍建设专业化、装备建设机械化、基础工
作信息化，实现“预防科学、指挥高效、扑救
专业、以水灭火”的目标，实现森林防火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确保不发生重特大
森林火灾。

□本报记者 高松 见习记者 王晓君

十几年重复做一件事是怎样
的一种经历？杨艳对此深有体
会。明年8月即将退休的杨艳，自
1989年从湖南调入万山区党政办
工作至今，曾从事档案、保密、精神
文明建设等多项工作，尽管身兼数
职，却始终以极大的热情对待每一
项工作。

“工匠精神”是这几年的热词，
有人解释说，匠之作物，心之以诚，
叫“工匠精神”。“工匠精神”强调将
一件事做到极致，这离不开长时间
的坚持，正如卖油翁的绝技也是“我
亦无他，唯手熟尔”。作为一个在一

线工作了十几年的档案工作者，工
匠精神在杨艳身上有着不一样的体
现。

在万山区工作三十年

杨艳表示，专注做好一件事的
态度，无疑是工匠精神最直观的体
现。

杨艳在万山区工作的这三十年
中，曾经身兼数职，但无论在哪个岗
位，她都能以极大的热情和钻劲，认
真学习专业知识和业务知识，提升
自我素质和能力。

档案，是万山区工作发展最生
动和真实的写照，也是工作者们的
履职记录和记忆结晶。但档案工作
却是项默默无闻的“幕后工作”，没
有大展拳脚的光鲜，也没有慷慨陈
词的激扬，有的只是平凡琐碎甚至
单调乏味的坚守。

从1988年至 2003年，10多年
来万山区的档案室一直属于合格单
位。2003年，杨艳接手档案工作后，

为了改变这一现状，2004年带领全
区档案人员加班加点，对各镇和区
机关的档案进行了彻底地整改，组
织对各镇和区机关的档案各类（文
书档案、会计档案、基建档案、实物
档案、声像档案等五大类）进行了重
新收集、整理、归档，目录录入，撰写
档案升级的认证材料、全宗指南、组
织沿革、大事记、档案管理制度汇
编、机构设置汇编、人员任免汇编等
一系列材料。

在人手少、任务重的情况下，经
过两年多的努力，2006年万山区三
个镇和区机关档案室全部被评为省
一级综合档案室。

每天想着如何创新

在工作中，杨艳一直将精益求
精坚持了30年，在重复的劳动中每
天都想着如何创新。普通人眼中每
天枯燥乏味的重复劳动，在杨艳眼
中充满了新鲜感，“我们的工作的确
是每天重复，但是每天对我们来说
却是全新的一天，我们想着如何能
对工作进行改进、进行创新，从而提
高效率。”

功夫不负有心人。杨艳在2008
年被评为市级精神文明先进个人和
区级先进工作者，2014年荣获省国
家保密局保密工作荣誉纪念章。
2016年，万山区被市地方志办评为
优秀单位，2016年、2017年在市保
密局对党政领导责任制考核中，万
山区连续两年被评为优秀。

“明年我就退休了，希望在剩下
的时间能够站好最后一班岗，把档
案、保密工作做到位。”杨艳说，她最
关心的就是接班人，“我这几十年的
工作经验都存在了电脑里，我把这
些资料一一归类，交接的时候毫无
保留地给接班人，希望他能在短时
间内融入工作。”

“在万山区工作了三十年，对这
里的一草一木都有很深的感情，我
喜欢这个地方，也喜欢这里的人。
眼看着海岛的建设越来越好，越来
越兴旺，我把最美好的青春奉献在
这里，一点都不后悔。”杨艳说。



杨艳在万山区工作了三十年。 见习记者 王晓君 摄


